
128914 - 使用“赞颂真主的电子程序”记念真主的教法律例

the question

在一些论坛中赞颂真主的电子程序非常流行，而且使用方便，有助于记念真主，坦白地说，令我非常喜

爱，在这些天每当我打开电脑，就开始打开该程序，坐着记念真主，念“赞颂真主清净无染”和“清真

言”，我要求自己在完成念词之后关闭页面，所以我没有心不在焉或者遗忘的情况，我知道用手计数赞

颂真主的次数是最优越的做法，但我忙于上网，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，我想询问这种做法的教法律例，

因为我听人们说这是来自苏菲的做法，我没有仿效他们的意思，我只是记念真主。我希望知道这个教法

律例，因为我从从中受益很多，谢谢。

Detailed answer

一切赞颂，全归真主。

第一：

学者们对“念珠”的教法律例有所分歧，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异端，还有的学者认为它不是异端，我们在

（3009）号问题的回答中已经阐明了这一点。

我们一致同意的和不应该有争议的问题就是：

1 用手指计数赞颂真主的次数是最优越的行为，因为这是真主的使者（愿主喜悦之）给我们教导的做

法。

伊斯兰的谢赫伊本•泰米叶（愿主怜悯之）说：“在赞颂真主的时候用手指计数是圣行；正如真主的使者

（愿主福安之）对妇女们说：“你们应该赞颂真主，并且用手指计数，的确，手指将要被询问。”《谢赫

伊本•泰米叶法太瓦全集》（22/ 506）。

谢赫穆罕默德·本·萨利赫·欧赛米尼（愿主怜悯之）说：“但在记念真主的时候用手指计数比使用念珠更优

越，正如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所说，手指将要被询问。”《谢赫欧赛米尼法太瓦》（13/ 173）。

2为了沽名钓誉而在众人面前使用念珠赞颂真主是教法禁止的行为。

1 / 3

https://islamqa.info/zh/128914
https://islamqa.info/ar/answers/


伊斯兰的谢赫伊本•泰米叶（愿主怜悯之）说：“在不需要的情况下拿着“念珠”、或者把它展示给人们，

比如把“念珠”挂在脖子上，或者缠在手腕上像手镯一样，这种做法是沽名钓誉的行为，或者是有虚伪的

嫌疑和模仿伪君子的行为，在礼拜、封斋、记念真主和诵读《古兰经》等纯粹的宗教功修中沽名钓誉是

教法禁止的，这是最严重的罪恶之一。”《谢赫伊本•泰米叶法太瓦全集》（22/ 506）。

3 仅仅使用手指计数赞颂真主的次数，但是心不在焉，舌头没有念记主词，这种行为是无效的，没有任

何报酬的。

穆纳威（愿主怜悯之）说：“如果经常无所事事，心不在焉，拿着价格昂贵、装饰漂亮的念珠，装腔作

势，一边与人聊天，打听各种消息，一边用手转动念珠，装模作样，心中充斥的都是世俗之事，这种做

法是可耻的、教法憎恶的最丑恶的行为之一。”《全能主的恩典》（4/ 468）。

伊本·哈吉·阿布德尔（愿主怜悯之）说：“他们中的一些人手持念珠，装模作样，一个接一个的转动念

珠，好像在计算记念真主的次数，同时与人们聊天、侃大山，张三发生了什么，李四发生了什么等等，

须知他只有一个舌头，假如有两个舌头，一个可以记念真主，另一个可以聊天，但是一心岂能两用，所

以他的这种做法是无效的异端行为，目的只是沽名钓誉。”《入门》（3/ 205）。

第二：

我们已经研究了在上述问题中提到的那种程序，看起来它比使用念珠记念真主更容易，如果念珠是教法

允许的，那么这个程序也是允许的，因为在使用念珠当中存在的一些非法的行为在这个程序中是不存在

的，比如拿着念珠沽名钓誉，或者一边用手计数，一边与他人谈论世俗的事物，心不在焉等。

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一些事项：

1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没有限制数目的记主词，我们不能规定要念特定的数目，穆斯林可以自行记念真

主，念记主词的次数或多或少都可以。

学术研究和教法律例常任委员会的学者们说：“记念真主和宗教功修的根本就是天启，只能按照真主规

定的方式崇拜真主，功修的时间、形式和数目也都一样；凡是真主没有限定时间、数目、地点或者方式

的记主词、祈祷词和其他功修，我们不能自行限定这些功修的时间、或者数目，或者规定履行这些功修

的具体地点和方式；凡是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通过言语或者行为的证据限定了时间、或者数目、或者规

定了具体的地点和方式的功修，我们必须要按照教法的规定崇拜真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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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赫阿卜杜•阿齐兹•本•巴兹，谢赫阿卜杜拉·冉扎格·阿菲夫，谢赫阿卜杜拉•本·额德亚尼，谢赫阿卜杜拉

•本·古吴德。《伊斯兰研究杂志》（21/ 53）和《伊斯兰的法太瓦》（4/ 178）。

敬请参阅（22457）和（21902）号问题的回答。

2在该程序中有一个图标，题为“真主的尊名”，编程人员采用了伊玛目提尔密集统计的99个尊名，圣训

学家一致认为这个传述是微弱的。

欲了解更多内容，敬请参阅（72318）号问题的回答。

必须要提醒的是教法没有规定使用单独的尊名记念真主，所以不能这样记念真主：真主啊，真主啊，真

主啊；或者圣洁的主啊，圣洁的主啊等。

敬请参阅（9389）和（91305）号问题的回答。

真主至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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